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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大學學務處學生住宿服務組 

115 學年度宿舍方案助理實施計畫 

一、宗旨 

為提升學校整體教學及研究水準，增進宿舍教育功能，創造學生多元學習場

域，培養學生多元能力，持續辦理宿舍方案助理實施計畫，以促進住宿與學生

學習發展，建立學生共同參與之輔導支持與發展體系，增進宿舍之教育功能。 

二、專案內容 

1.公開召募及甄選宿舍方案助理，高年級宿舍計 24 名(每月服務時數 15 小

時)，新生宿舍計 4 名；執行期間為 9 ~12 月及隔年 2~5 月。 

2.宿舍方案助理須於宿舍輔導員指導下參加相關工作會議，並於開學後 1 個

月內提交全學期之方案企畫書。 

3.方案企畫書經宿舍輔導員評估適當性及可行性後，即可由宿舍輔導員指導

宿舍方案助理執行。 

4.宿舍方案助理需參與工作會議，每月月底前申報前月之服務時數費用。 

三、評估與考核 

1.宿舍方案助理每次方案執行後均須完成成效評估與成果報告。 

2.宿舍輔導員除依方案執行情形隨時督導與協助宿舍方案助理外，並每月進

行續任評估，若達「不再續任宿舍方案助理標準表」者，得評以不再續任。 

3.對於不續任者，如因此失去住宿資格者，由宿舍輔導員協助辦理轉(退)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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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每學期期末由宿舍輔導員依據「宿舍方案助理考核表」進行獎勵考核申

請，通過審核者核發學習獎助金。 



3 

四、「宿舍方案助理考核表」 

國立臺灣大學學生事務處學生住宿服務組 

115 學年度宿舍方案助理考核表 

為鼓勵方案助理用心執行宿舍方案活動，每學期依據以下考核表核發學習獎助金，

獎助金基準為 8,500 元，每項皆達成者最高核發 10,000 元。 

 

一、基本資料 

姓名  服務宿舍 
 

 

二、基本考核部分 

項次 評核項目 評核標準 考核結果 

1 工作會議 
1.每月與宿舍輔導員開會1次以上。 

2.全勤出席或經宿舍輔導員同意請假者。 

□達成 

□未達成，減 1,000 

2 工作日誌 
每月月底前繳交當月服務時數表。 □達成  

□未達成，減 1,000 

3 服務時數 

學期服務時數總計60小時 

            或120小時(男一舍、大一女舍) 

第1個月：  小時 

第2個月：  小時 

第3個月：  小時 

第4個月：  小時 

總計：  小時 

□達成 60小時 

或達成 120小時 

□59~40小時，減 1,000 

或119~100小時，減1,000 

□39小時以下，減 3,000 

或 99小時以下，減 3,000 

4 寢室拜訪 

每月隨機拜訪問候16間以上寢室。 

(除了男一舍、大一女舍，其餘無需考核) 

□無需考核 

□達成  

□未達成，減 1,000 

5 宿舍服務 

每週主動提供預約服務。 

(除了男一舍、大一女舍，其餘無需考核) 

□無需考核 

□達成  

□未達成，減 1,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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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方案簡表 

活動 

日期 
方案名稱 辦理方式 

參與 

人數 

整體 

滿意度 

成果 

繳交時間 

  

 
□獨立 □合辦 

   

  

 
□獨立 □合辦 

   

  

 
□獨立 □合辦 

   

四、方案考核部分 

項次 評核項目 評核標準 考核結果 

1 方案企畫書 
需於開學後1個月內繳交方案企畫書。 

本學期繳交企劃書時間：        

□達成 

□未達成，減 1,000 

2 方案數量 
每學期需執行至少3項方案。 

（註：系列性活動以1項計算。） 

□達成 

□未達成，減 1,000 

3 方案成果繳交 
每項方案活動後2週內需繳交成果報告書。 □達成  

□未達成，減 1,000 

4 方案滿意度 
每項方案回饋整體滿意度達3.5以上(5點量

表)。 

□達成  

□未達成，減 1,000 

5 方案參與人數 

每項單一宿舍辦理之方案皆達20人以上； 

每項跨宿舍合辦之方案皆達30人以上。 

（註：跨宿舍合辦之方案至多配置3位方案

助理。） 

□達成，加 1,500  

□未全部達成 

五、考核結果 

考核結果 

□核發學習獎助金     元   

□不核發學習獎助金 

考核人員 

宿舍輔導員初核：         

承辦人員覆核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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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「不再續任宿舍方案助理標準表」 

 評核項目 評核標準 

  新生宿舍方案助理 高年級宿舍方案助理 

1 出席工作會議 無故缺席宿舍方案助理工作會議 3 次(含)以上 

2 方案數量 學期開始 1 個月後仍未規劃學習方案，或規劃後無法執行之學習方案

達 2 次以上。 

3 方案企畫書 未在活動前撰寫方案企畫書，經勸導 1 次無效者。 

4 方案成果報告 未在學習方案舉辦後撰寫成果報告書，經勸導 1 次無效者。 

5 服務節次 每月少於 10 節。 每月少於 5 節。 

6 服務情形 

A 版 

以下 3 項達 2 項以上者： 

 方案企劃與執行過程難以溝通協調，與宿舍輔導員合作困難，有

具體事實 3 次以上。。 

 繳交文件格式或內容經輔導員勸導後仍無法改善，有具體事實 3

次以上。 

 宿舍輔導員致電或寫信無法聯繫到宿舍方案助理，宿舍方案助理

無故亦未於 3 天內主動回覆聯繫 3 次以上。 

 個人時間管理不佳，因課業或其他外務具體影響宿舍方案助理服

務品質（例活動前無法確認執行細節），有具體事實 3 次以上。 

6 服務情形 

B 版 

以下 4 項達 3 項以上者，或任 1 項有具體事實達 3 次以上者： 

 方案企劃與執行過程難以溝通協調，與宿舍輔導員合作困難，有

具體事實。 

 繳交文件格式或內容經輔導員勸導後仍無法改善，有具體事實。 

 宿舍輔導員致電或寫信無法聯繫到宿舍方案助理，宿舍方案助理

無故亦未於 3 天內主動回覆聯繫。 

 個人時間管理不佳，因課業或其他外務具體影響宿舍方案助理服

務品質（例活動前無法確認執行細節），有具體事實。 

 




